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

公     告

(2010)北民破字第10-12号

本院根据申请人天津市印刷制版厂的申请，受理了天津市印刷制版厂申请破产清算一案。经本院审查，截止至2010年7月底，申请人天津市印刷制版厂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869.24元，负债总额为人民币58956363.42元，资产负债率为3154028.56%，已构成资不抵债。本院认为，申请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符合法定的破产条件，应当宣告其破产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之规定，本院于2011年3月15日作出(2010)北民破字第10—11号民事裁定书，宣告天津市印刷制版厂破产。
    特此公告。
二０一一年三月十五日

